附  件

各单位职责分工一览表

	责任单位
	职责分工

	市委组织部
	1.实施“崤函人才计划”， 负责做好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引进工作；

2.鼓励跨地区、跨行业、跨部门、跨单位的产学研创新团队培养，推动人才的合理流动和合作共享。

	市委宣传部
	1.加大创业创新宣传引导，加强企业创新文化培育，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创业热情；

2.加强对创业创新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，营造促进创业创新的舆论氛围。

	市编办
	负责做好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工作，加快推行权力清单制度。

	市监察局
	1.加强对各部门落实创业扶持政策及政策执行情况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；

2.负责纠正优化创业创新环境中的违规违纪和不作为、乱作为行为。

	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	1.拟定大众创业目标任务及年度计划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落实促进创业政策；       

2.组织实施全民技能振兴工程，开展创业培训，积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等创业扶持政策；

3.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退伍军人以及就业困难群体等开展创业活动；

4.配合市委组织部做好高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引进工作；

5.负责市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，并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组织实施、指导协调和检查督促各项工作。

	责任单位
	职责分工

	市科技局
	1.拟定促进创新目标任务及年度计划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落实促进创新政策；

2.加快推进企业研发机构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院士专家工作站等科技创新基地建设；

3.组织开展”创新平台振兴计划”等活动，推广普及创新方法，鼓励企业持续开展创新研发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；

4.负责三门峡科技大市场及其他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，加快技术转移、技术交易等平台建设，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，为企业创新提供资源与途径，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；

5.强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和各级、各类科技政策的引导作用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；

6.加快推进产学研合作，积极构建无缝对接的产学研合作机制；
7.完善创业创新科技服务体系，建立科技信息服务网络。

	市发展

改革委
	1.强化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、各级各类科技计划和科技政策的引导作用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，重点支持引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开发区、产业集聚区每年至少建成1个创业孵化基地并投入运营；
2.简化审批程序，加快创业创新建设项目及创业孵化基地项目办理工作；

3.放宽民间投资领域，简化项目审批程序，鼓励大众创业创新。

	责任单位
	职责分工

	市财政局
	1.落实促进创业的财政扶持政策，每年拿出500万元设立大众创业基金；

2.盘活国有资产，提高国有资产使用率，为创业创新提供办公场所等；

3.加强创业创新资金的使用监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	市教育局
	1.结合教育教学改革，大力倡导创新教育，不断丰富创新教育内容；

2.指导各职业技术院校做好创业创新培训，鼓励激发各个院校加强创新研究。

	市工商局
	1.放宽市场准入，落实“先照后证”等鼓励创业创新的优惠政策；

2.简化办理程序，重点支持个体经济、小微企业发展；
3.充分履行市场监管职责,整顿规范市场秩序,防止出现非法集资现象；

4.加强全市创业市场主体登记的监测统计，做好企业新开户数和净增户数统计分析工作，并每季度上报市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	市国税局

市地税局
	负责优化税收服务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降低创业企业运营成本，并按季报送税收政策减免情况。

	人行三门峡市中心支行
	1.健全金融服务体系，指导、督促各商业银行对符合条件的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人员及时提供灵活便捷的小额贷款支持和必要的信贷扶持，对创业主体新建、扩建、改建项目，优先安排贷款支持；

2.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拓宽创业企业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的融资渠道，为创业创新提供融资服务。

	市总工会
	1.负责组织开展创业帮扶活动,督促各项创业扶持政策落实到位；

2.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对落实创业优惠政策的检查监督工作，积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	责任单位
	职责分工

	团市委
	负责开展“青年创业”服务，引导青年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、积极创新。

	市妇联
	1.负责开展“巾帼创业”等多种形式的妇女创业创新服务活动，教育和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，自谋职业、自主创业；

2.积极开拓适合女性创业创新的市场领域,努力提升妇女创业能力,推进不同妇女群体创业创新。

	市残联
	负责引导城乡残疾人转变就业观念,落实相关优惠政策，鼓励残疾人积极创业创新。

	市工商联
	鼓励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培育创新文化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，促进就业创业创新。

	其他单位
	配合做好其他相关工作。


PAGE  

